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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18–074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或称“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55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根据问询函

的要求，对问询函相关事项做出回复并披露如下： 

1、请说明你公司于 4 月 28 日就半年度业绩进行预计时，是否考虑对子公

司盛世骄阳的处置事项，如是，请说明你公司预计上述事项对公司业绩影响的

具体情况，以及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的原因；如否，请结合上述事项的筹划情

况说明未予考虑的原因与合理性。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中预计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83.40 万元至 5,350.19 万元，变动幅

度为-80%至-40%。此次在进行业绩预告时，公司系以 2018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

为基数，根据第二季度销售规划，参考 2017 年度同期销售、费用情况进行综合

测算，同时由于全资子公司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骄

阳”）处于业务转型期，上一年度遭遇的业务影响因素仍然存在，转型业务仍需

要一定的市场积累和培育周期，预计其 2018 年 1-6 月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仍有

较大幅度下降。此时业绩预告公司未考虑对盛世骄阳的处置事项，主要原因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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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尚未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股权转让事项，对该事项的处置尚存在不确

定性，故无法将盛世骄阳股权转让的处置损失进行估计，亦无法结合这一因素预

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经 2018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

称“联交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对所持有的盛世骄阳 100%股权进行转让，挂牌

价格参考标的资产评估值确定为人民币 81,216.28 万元。公司结合盛世骄阳经营

业绩及行业发展现状，初步测算了处置盛世骄阳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丧失控制权时点的规定之日确定为处置日，因此，自 2018

年1月 1日至处置日之间盛世骄阳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合并计入皇氏集团的 

2018 年度利润表。假设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 81,216,28 万元为转让价， 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处置日，盛世骄阳 2018 年 1-6 月实现的并表净利润 2,000 万

元，2018 年度会计处理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处置日） 

皇氏集团合并报表盛世骄阳

可辨认净资产价值① 

510,418,876.20      530,418,876.20 

商誉② 
492,365,316.01      492,365,316.01 

商誉减值准备③ 
190,621,392.21      190,621,392.21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

值④=①+②-③ 

812,162,800.00      832,162,800.00 

A、合并盛世骄阳 2018 年 1-6 月利润表 20,000,000.00 元。 

B、股权处置交易 



3 

借：银行存款 812,162,800.00 

投资收益 20,000,000.00 

商誉减值准备 190,621,392.21 

贷：长期股权投资 530,418,876.20 

商誉 492,365,316.01 

综上，2018 年 6 月 30 日转让盛世骄阳 100%股权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利润

影响： 

A、股权处置投资收益 -20,000,000.00 元 

B、合并盛世骄阳 2018 年 1-6 月利润表 20,000,000.00 元 

抵减后，转让盛世骄阳对 2018 年皇氏集团合并净利润影响为 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挂牌转让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100%股权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5）。由于差异余额较小，

且盛世骄阳 100%股权是通过挂牌方式进行的转让，最终是否成交、成交价格为

多少均未可知，公司无法进行业绩预告修正。 

由于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首次信息发布期内未能征集

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公司计划继续推进本次资产出售，经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标的资产盛世骄

阳在联交所进行第二次公开挂牌转让，拟将挂牌价格在标的资产评估值 

81,216.28 万元的基础上下调 10%，即公司以不低于 73,094.65 万元的价格转让盛

世骄阳 100%股权。结合本次价格下调情况，公司初步测算了处置盛世骄阳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丧失控制权时点的规定之日确定为处置日，因此，自 2018

年1月 1日至处置日之间盛世骄阳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合并计入皇氏集团的

2018 年度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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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下调 10%，以 73,094.65 万元为转让价，

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处置日，盛世骄阳 2018 年 1-6 月实现的并表净利润 2,000

万元，2018 年度会计处理如下： 

A、合并盛世骄阳 2018 年 1-6 月利润表 20,000,000.00 元。 

B、股权处置交易 

借：银行存款 730,946,520.00 

投资收益 101,216,280.00 

商誉减值准备 190,621,392.21 

贷：长期股权投资 530,418,876.20 

商誉 492,365,316.01 

综上，2018 年 6 月 30 日转让盛世骄阳 100%股权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利润

影响： 

A、股权处置投资收益 -101,216,280.00 元 

B、合并盛世骄阳 2018 年 1-6 月利润表 20,000,000.00 元 

抵减后，转让盛世骄阳对 2018 年皇氏集团合并净利润影响为-81,216,28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调整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挂牌价格关注

函回复的公告》（公司编号：2018-057）。由于尚未截止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期末，

公司未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判断集团各子公司实际经营完成差异情况，且盛世骄阳

100%股权转让项目最终是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公司无法进行业绩预告

修正。 

2018 年 7 月 10 日，盛世骄阳股东变更已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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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并领取新的《营业执照》，盛世骄阳相关股权已变更至宁波智莲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下，盛世骄阳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与此同时，公司及各分子公司 2018 年 1-6 月的经营数据统计工作初步完成，公

司获得了相对准确的数据基础，基于公司及各分子公司 2018 年 1-6 月实际经营

情况，结合公司资产处置损失等因素，公司将初步形成的 2018 年 1-6 月合并报

表与之前的业绩预告进行了对比分析，完成数与预告数存在较大差异，在履行内

部审议程序后，公司于 7 月 13 日提交披露《2018 年半年度业预告修正公告》。 

综上所述，公司已经按照此次转让盛世骄阳 100%股权所处阶段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及时进行了业绩预告修正。 

 

2、2018 年 5 月 1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对挂牌转让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100%股权关注函回复的公告》，称转让盛世骄阳 100%股权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利润影响为股权处置投资收益亏损 2,000.00 万元，但你公司于 7

月 14 日才披露《业绩修正公告》。请说明公司未及时披露业绩修正的具体原因，

以及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披露业绩修正的原因 

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披露《关于对挂牌转让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100%股权关注函回复的公告》，经测算如若 2018 年 6 月 30 日转让盛世骄阳

100%股权对皇氏集团合并净利润影响为 0.00 元。但由于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首次信息发布期内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公司拟

将挂牌价格在标的资产评估值 81,216.28 万元的基础上下调 10%，即以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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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94.65 万元的价格转让盛世骄阳 100%股权，经测算如若 2018 年 6 月 30 日转

让盛世骄阳则对皇氏集团合并净利润影响为-81,216,280.00 元。除考虑挂牌价格

下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外，盛世骄阳 100%股权转让项目最终是否能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前符合会计准则要求的转让完成条件存在不确定性，且公司还需根据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各子公司经营完成的数据预计相对准确的差异金额测算是

否需进行业绩修正以及修正的幅度均具有不确定性，为此公司无法进行业绩预告

修正。 

2018 年 7 月 10 日，盛世骄阳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与

此同时，公司及各分子公司 2018 年 1-6 月的经营数据统计工作初步完成，公司

获得了相对准确的数据基础，基于公司及各分子公司 2018 年 1-6 月实际经营情

况，结合公司资产处置损失等因素，公司将初步形成的 2018 年 1-6 月合并报表

与之前的业绩预告进行了对比分析，完成数与预告数存在较大差异，在履行内部

审议程序后，公司于 7 月 13 日提交披露《2018 年半年度业预告修正公告》。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第 3.7.2 条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总经理或者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充分说明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并提请董

事会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二）预计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扭亏为盈或者同比大幅变动，或者预计公司实际经营业绩与已披露业绩预告情况

存在较大差异的；……” 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修订）第 11.3.3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后，又预计本期业绩与已披

露的业绩预告差异较大的，应当按本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的相

关规定：“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披露时间最迟不得晚于 7 月 15 日”。为此，

公司已按照上述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了业绩预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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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核查意见：公司对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修订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3、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 2018 年 1-6 月业绩较上年同期预亏，剔除本次盛世骄阳资产处置损失

因素外，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未受到影响。面对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公司

将采取积极措施提高业绩预计的科学性，持续跟踪实际业绩与预计业绩的差异情

况，按照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